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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日    期：2025 年 06 月 10 日 

宏泰塑膠企業有限公司 
彰化縣秀水鄉金陵村安南巷 47-7 號 
 
以下測試樣品係由客戶所提供及確認： 
產品名稱： 椅腳 

產品型號： HTD-300 

生產或供應廠商： 宏泰塑膠企業有限公司 

原產國： 台灣 

 

我們依照客戶的要求，根據客戶送交之樣品進行測試結果如下： 
測試要求：   參考美國 ANSI/BIFMA X5.1-2017(R2022) 一般用途辦公椅試驗 
                    附錄 C 椅腳強度試驗 – 靜態  

                  

測試方法：   參考美國 ANSI/BIFMA X5.1-2017(R2022) 一般用途辦公椅試驗 
 

測試結果：   --- 詳附頁 --- 
 

收樣日期： 2025 年 05 月 28 日     

 
測試日期： 2025 年 05 月 28 日 ~ 2025 年 06 月 05 日 

 
※本試驗報告，翻譯僅供參考，實際試驗內容以規範為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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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試項目 測試方法 測試要求 結果 
ANSI BIFMA X5.1  
椅腳強度試驗 – 靜態 ANSI/BIFMA 

X5.1-2017(R2022) 
Appendix C 

在 11,120N（2500 磅）荷重下保持 1 分鐘，移除

荷重後並重新施加 1 分鐘，結構完整性不得有突

然和重大的變化發生。在測試過程中，中心柱不

得碰到測試平台。 

通過 

 

備註： 1. 本報告不得分離，分離使用無效。 
       2. 測試結果的符合性依 ILAC-G8:09/2019，使用簡單允收之決定規則進行判定。 

     
- 照片 - 

 

  
照片 A: 測試樣品 – 正面 照片 B: 測試樣品 – 背面 

---以下空白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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